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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8 年度勘察设计行业创新

研究与能力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渝建勘设[2018]377 号）的要求，为进一步加

强对我市历史建筑修复建设的指导，保证历史建筑修复建设质量，重庆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组织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

践经验，参考相关标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导则。 

本导则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前期工作；5.设计；

6.施工；7.竣工。 

本导则由重庆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由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负

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各单位在使用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中机中

联工程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渝州路 17 号，邮编：400039，

电话：023-68603412，传真：023-68603412）。 

本导则主编单位：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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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充分体现重庆地域建筑特色和延续城市文脉，指引和规范重庆市历史建

筑修复建设活动，保证修复建设质量，结合重庆具体情况，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重庆历史建筑修复建设活动，包括前期工作、设计、施工、

竣工等修复建设全过程。 

1.0.3 历史建筑的修复建设，除应执行本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和重庆市现行相

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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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历史建筑  

经市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

色，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构）筑物。 

2.0.2 修复建设 

为达到保障使用安全、延长使用年限、提高完好程度、维持使用功能、恢

复历史原状等目的，对历史建筑总体环境、建筑整体及其组成部分的建筑、结

构、设备及专项进行的翻修、复建等工程行为。 

2.0.3 重点保护要素  

能集中反映历史建筑的历史、科学、艺术、社会价值的建筑环境、空间形

态、平面布局、建筑立面、结构特征、空间装饰及其他有保护价值的建筑部位

和构件。  

2.0.4 修旧如故 

保留历史建筑原有风格，使建筑反映建筑物存续过程中典型风格特征的修复

原则。 

2.0.5 技术可逆 

修复建设过程中新增的隔墙、装饰物、电梯、楼梯等建筑构件和设施若遇再

修复需要拆除时，拆除活动不影响历史建筑保护价值和主体结构安全性的技术选

用原则。 

2.0.6 建筑空间格局  

建筑布置、体量、周边环境等构成的空间关系。 

2.0.7 总体环境  

保护控制范围内，室外人工与自然空间环境的总称，包含绿化、山石、亭

池、院坝、建筑小品、功能构筑物及道路等。 

2.0.8 查勘  

通过文献检索、现场调研、仪器观察、人物访谈等方法，全面搜集建筑、

结构、机电、专项等历史建筑相关信息并开展专题分析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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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敷贴法清洗  

将掺有除污剂的粉末调成糊状，刮贴在石材表面，使石材污垢吸附出来，

达到表面清洁的一种方法。 

2.0.10 脱涂料清洗  

对于表面覆盖有建筑涂料的墙面，采用涂料乳化剂及压力水清洗的方法。 

2.0.11 砖石增强  

一种采用硅酸乙醚类材料，对历史建筑砖石材料表面劣化材质进行的增强

处理。 

2.0.12 平色  

砖石外墙面修补完成后，为了使修补处于相邻墙面原有颜色相近，消除明

显色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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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历史建筑的修复建设应科学评估其历史、科学、艺术和社会价值，明确其

重点保护要素，贯彻安全耐久、最小干预、修旧如故、技术可逆、合理利用的原

则。 

3.0.2 历史建筑修复应优先采用同期建筑材料、施工工艺及构造做法。确无法实

现时，应采用经论证的替代建筑材料、施工工艺及构造做法。 

3.0.3 修复建设过程中涉及到的复建工程建设应遵从历史建筑原貌，且应满足国

家和重庆市现行相关标准要求。 

3.0.4 历史建筑修复各阶段应采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建筑信息模型的

信息应包括本导则的规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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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前期工作 

4.1  一般规定 

4.1.1 修复建设前应开展查勘、测绘、检测、评估等前期工作，确定历史建筑保

护价值、残损程度、安全性等级及相关修复建设依据。 

4.1.2 修复建设前期工作的执行依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查勘和测绘应符合现行《民用建筑修缮工程查勘与设计标准》JGJ/T 117、

《重庆市保护性建筑、传统风貌街巷现状测绘和影像采集成果标准》DZ/T 002、

《古建筑测绘规范》CH/T 6005 的相关规定； 

2 检测和评估应符合现行《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 50344、《民用建

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近现代历史

建筑结构安全性评估导则》WW/T 0048、《木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JGJ/T 488

的相关规定； 

3 前期工作宜参照国家和重庆市现行文物建筑修缮相关技术标准。 

4.2  查勘和测绘 

4.2.1 查勘应包括场地环境查勘、外围护结构及其附属设施查勘、内部空间查勘

房屋主体结构查勘、建筑设备查勘、防灾专项查勘等内容。 

4.2.2 场地环境查勘，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原有历史地形、地貌特征及其演变过程； 

2 场地环境的主要构成要素； 

3 场地内后期搭建构筑物和建筑物情况。 

4.2.3 外围护结构及其附属设施查勘，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外围护结构及其附属设施的类型、比例、尺度、材质、做法、色彩、装饰

元素等； 

2 空调室外机、雨篷、广告牌、店招牌、线缆、煤气管、落水管等设备设施

的安装情况； 

3 外围护结构及其附属设施的破坏、老化情况及其安全隐患； 

4 屋面和墙面的渗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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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下室的埋深及其防水防潮情况。 

4.2.4 内部空间查勘，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不同时期平面布局、使用功能、交通组织的变化情况； 

2 内部空间加层和夹层增设、承重墙破坏、自承重墙变化、添加物布置等影

响原有风格、空间格局、建筑安全的情况； 

3 空间界面的风格、材质、工艺、色彩、装饰元素、室内陈设物等； 

4 内部空间的热湿环境、光环境、通风效果及声环境质量。 

4.2.5 房屋主体结构查勘，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原结构的结构形式和传力途径； 

2 地基沉降不均匀引起的房屋倾斜、墙体开裂等损坏情况； 

3 基础碱蚀、风化、歪闪、滚动的情况； 

4 砖石柱、砌体的鼓凸、倾斜及墙面碱蚀、裂缝情况； 

5 木结构的梁、柱、枋、檩、屋架、木基层等构件的变形、开裂、腐朽、虫

蛀及连接节点松动情况； 

6 钢结构的梁、柱、屋架等构件的变形、位移、挠曲、锈蚀及连接节点变形

情况； 

7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梁、板、柱、墙等构件的裂缝、风化、疏松、碳化、剥

落及裸露钢筋的锈蚀情况。 

4.2.6 建筑设备查勘，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原系统使用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2 原系统的形式、容量、设备外形、设备尺寸、设备布置、管井设置、管线

尺寸、管线走向、零配件的规格与尺寸等信息； 

3 原系统的老化、破损、安全性情况。 

4.2.7 防灾专项查勘，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历年防火安全运行状况； 

2 火灾危险源； 

3 消防系统设置情况； 

4 虫害情况； 

5 防雷系统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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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洪设施设置情况。 

4.2.8 测绘应遵循“从整体到局部、先控制后细部”的原则，且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轴线尺寸及定位的平面控制测量； 

2 建筑标高的高程控制测量； 

3 保护范围内建筑总平面和建筑单体的平面、立面及剖面测量； 

4 建筑细部的重点保护要素和区域的细部测量。 

4.2.9 测绘成果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总平面图、建筑平面图、主要立面图、剖面图； 

2 结构平面布置图、构件尺寸形式，以及代表性构件的截面尺寸、配筋构造、

节点连接构造详图； 

3 重点保护要素的细部大样图。 

4.3  检测和评估 

4.3.1 修复建设前的检测工作应包括综合检测和专项检测两部分。 

4.3.2 综合检测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检测内容及其依据； 

2 建筑基本信息、使用功能、维修改造等情况； 

3 建筑沉降变形的检测结果； 

4 建筑损伤状况的检测结果及其原因分析； 

5 综合检测结论。 

4.3.3 专项检测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检测内容及其依据； 

2 检测部位的基本信息； 

3 材料材性的检测结果； 

4 各类虫害危害状况检测结果； 

5 专项检测结论。 

4.3.4 评估工作应考虑修复建设全过程，并应包含下列内容： 

1 对历史建筑的保护价值的影响分析； 

2 结构安全性评估； 

3 污染与废弃物排放等环境保护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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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火、防虫、防雷、防洪等防灾评估。 

4.3.5 结构安全性评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历史建筑的特点，客观评估其原材料、结构体系、构造连接方法、

工艺特点，及其设计施工所依据的标准，建立合理的物理、力学模型； 

2 对历史建筑的安全性评估，所用的资料、数据应反映建筑的实际状况，并

应考虑结构、构件及材料的损坏影响，以及非承重结构的作用； 

3 采用计算机软件进行结构安全性复核验算时，应严格判断软件的设定条件

与建筑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对验算结果应进行综合分析和合理评价； 

4 历史建筑的安全性评估应从不考虑地震作用下的结构安全性分析和结构

抗震性能评定两方面进行； 

5 结构抗震性能评定应包括结构构造措施和整体抗震性能的评定、抗震承载

能力验算及抗震变形验算； 

6 当不考虑地震作用下的计算结果与建筑结构的实际情况明显不符时，应复

核计算模型、荷载取值和材料强度，并采用人工验算方法进行复核，必要时应通

过现场荷载试验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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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设计应以修复建设前期工作相关成果为依据。 

5.1.2 设计应包括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三个阶段。 

5.1.3 方案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分析保护价值、现存状况、重点保护要素等相关内容； 

2 明确保护区域、修复目标、修复范围、修复原则； 

3 提出修复建设关键技术方案； 

4 评估历史建筑合理利用方案的可行性。 

5.1.4 初步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纳已批复的方案设计审查意见； 

2 应修复建设关键技术方案； 

3 应确定历史建筑合理利用方案。 

5.1.5 施工图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综合统筹场地环境保护和提升、外围护结构保护和修复、内部空间保护和

利用、内部结构体系保护、结构复核和加固、机电设备维护和更新、专项工程等

设计内容； 

2 明确同期和经论证的替代建筑材料、施工工艺及构造做法各自的应用范围

和施工要求； 

3 提出保护区域内重点保护要素的相关保护技术措施。 

5.1.6 建设材料的利用与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优先并充分利用原建筑材料； 

2 使用替代材料宜选用与原建筑材料相同历史时期的同类材料； 

3 新仿制、加工的材料的安全、耐久、环保等主要性能应不低于原建筑材料，

且其表观特征应与原建筑材料相同或相近； 

4 替代材料与原建筑材料应有兼容性。 

5.1.7 消防、抗震、节能设计应满足历史建筑的保护要求。 

5.2 场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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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场地环境修复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优化主入口、人行道、车行道、街巷、台地空间等代表性历史原状环境

特征的保护，有条件时宜设置停车泊位； 

2 宜设置无障碍设施； 

3 应拆除对场地风貌有较大影响的违规搭建建（构）筑物及设施； 

4 应统筹考虑绿化、边坡挡墙、水系、小品等场地环境风格各要素的协调； 

    5 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功能适应性修复； 

6 严禁污废水直排。 

5.2.2 场地绿化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严禁外移或砍伐场地内的老树、古树； 

2 新增树种及其布置方式应与历史建筑场地风格、历史文化传统协调、统一； 

3 新增（或场内移植）绿化与建筑物、构筑物、道路和管线之间的距离，应

符合现行重庆市城市规划管理相关规定。 

5.2.3 新增消防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增加便于一般消防车、小型消防车、消防摩托车或手抬机动消防泵通行

的专用消防通道； 

2 应根据消防评估结果，合理配置消防设施，且消防设施应与场地环境协调。 

5.3 外围护结构 

5.3.1 外围护结构修复设计应减少对形制特征的干预，并应拆除降低历史建筑保

护价值的附加物及设施。 

5.3.2 外围护结构修复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应统筹考虑空调室外机、雨篷、广告牌、店招牌、线缆、煤气管、落水管

等设备设施与建筑风格的协调； 

2 应更换老化、破损、安全隐患程度高的建筑装饰构件； 

3 新增构件应采取可逆措施； 

4 无防水层屋面应增设防水层，上人屋面应增设表面保护层。 

5.4 内部空间 

5.4.1 内部空间类型应经过评估确定功能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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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内部空间功能类型分为功能延续型、功能完善型、功能变更型、功能复原

型等四种类型，其修复设计基本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功能延续型空间修复设计，应保留原有功能不变，延续原有建筑空间格局

和内部流线，沿用原有结构和内部特色装饰； 

2 功能完善型空间修复设计，应对原有主体空间及界面进行整体保护，并根

据新增功能需要，优化原有次要空间格局和流线； 

3 功能变更型空间修复设计，应综合考虑空间使用功能、建筑价值保护、可

持续发展需要确定空间格局和流线； 

4 功能复原型空间修复设计，应充分考证功能复原依据，采用同期建筑材料、

施工工艺及构造做法，复原建筑功能、空间格局和室内陈设。 

5.4.3 内部空间修复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保留具有历史价值的装饰物； 

2 宜移除无历史价值的历年装饰添加物和改造物； 

3 应拆除对结构安全、消防疏散、历史价值有重大影响的墙体、加层、夹层、

后期搭建空间等设施； 

4 应明确重点保护部位装饰构件的材料、构造做法、细部节点和尺寸。 

5.4.4 历史建筑再利用时，内部空间功能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内部空间应结合其保护要求和空间特征确定再利用方向；  

2 应根据再利用功能适度控制建筑开放容量； 

3 有条件时，宜合理增设卫生间设施和无障碍设施； 

4 确需增设楼梯、电梯、扶梯时，应采用可逆技术措施； 

5 新增隔墙应采用轻质隔墙，宜采用装配式轻质隔墙。 

5.5 主体结构 

5.5.1 结构加固设计应根据功能变化引起的恒荷载和活荷载变化情况复核主体结

构的安全性。 

5.5.2 结构加固设计应以可靠性鉴定报告为基本依据，且应根据结构破坏后果的

严重性、结构的重要性和加固设计使用年限确定加固后的结构安全等级。 

5.5.3 抗震加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应降低原结构抗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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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情况下，应按照《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 中 A 类建筑的要求

进行抗震鉴定加固设计； 

3 对于原有主体承重结构变动较大时，应按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进行抗震分析及抗震加固设计。 

5.5.4 结构加固设计使用年限，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1 结构加固设计宜按 30 年考虑。到期后，如经可靠性鉴定认为该结构工作

正常，可继续延长其使用年限； 

2 对使用胶粘方法或掺有聚合物加固的结构、构件，应定期检查其工作状态，

第一次检查时间应不迟于 10 年。 

5.5.5 在加固设计使用年限内，未经技术鉴定或设计许可，不得改变加固后结构

的用途和使用环境。 

5.6 建筑设备 

5.6.1 设备修复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提升设备系统性能； 

2 应与内部空间修复同步进行，避免破坏重点保护要素，并保留仍能满足使

用要求的系统、设备、管线、管井； 

3 应保护修复有历史价值的设备及零配件； 

4 应选择技术先进、效率高、环境兼容性好的设备及零配件； 

5 应统筹考虑设备及管道拆除与安装的可操作性、隐蔽性，避免对历史建筑

的破坏。 

5.6.2 室外管网修复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评估原管网系统的再利用潜力，尽量利用原管网系统； 

2 更新、替换、新增的局部管段材质应与原管网系统兼容。 

3 宜拆除影响历史建筑风格特征的原室外线路；  

4 新增室外线路应埋地铺设。 

5.6.3 给排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增加的雨水管、污水管、空调凝结水管、檐沟等应与建筑立面风格协调； 

2 供水设计时宜保留原供水方式，宜利用市政管网的水压直接供水。 

5.6.4 电气设计应选择成熟高效、体积小的设备和成熟先进的控制技术，管线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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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宜按照原有形式敷设。 

5.6.5 暖通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保护要求以及修复后建筑的使用功能和空间布局，选择合适的通风和

空调系统； 

2 管道敷设和室内末端设备的布置应避开重点保护要素，宜利用原有风道、

管道井及壁柜、烟道、板条墙、阁楼层等布置通风和空调系统管线。 

5.6.6 修复设计应结合建筑风格特征完善防雷装置。 

 5.7 专项工程 

5.7.1 防火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应降低原有建筑防火性能水平； 

2 应执行现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和《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

标准》GB 51251，确因保护需要，无法满足现行标准时，应提出补救措施，并

进行专项论证。 

5.7.2 节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以保护和利用为前提，选择适宜的节能技术； 

2 新增或更换的机电设备应满足现行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 

3 整体更换外窗时，在不影响建筑风格的前提下宜更换为中空玻璃窗，窗户

型制风格应与原窗一致； 

4 屋面和外墙修复时，在不影响建筑风格的前提下宜结合屋面类型、外墙类

型和修复措施，增设保温隔热层； 

5 对于设有通风井、中庭或气楼的历史建筑，应充分利用自然通风。 

5.7.3 环保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垃圾清运、隔油池、排气、排油烟设备、化粪池等应综合考虑布局，以避

免对建筑环境造成破坏； 

2 食堂、营业性餐厅、卫生设施等的废水、油烟等污染物的排放应符合现行

排放标准； 

3 新增或更换机电设备应采取吸声、隔声、隔振等噪声与振动控制措施； 

4 材料、设备新增或更换，应选择环保性能高的材料、设备。 

5.7.4 夜景照明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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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光、配色、灯具造型等均应突出历史建筑特征； 

2 应与城市夜景环境相协调，合理控制背景环境亮度与历史建筑夜景照明亮

度比； 

3 需新增照明设备时，应在不影响风格特征保护的前提下，隐蔽布置电缆、

灯具，且便于后期维修、保养。 

5.7.5 白蚁防治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除对建筑原有木构件进行白蚁治理和预防，还应对新增木构件采取白蚁预

防措施，相关防止措施应满足现行相关标准要求； 

2 应将周边园林树木、绿地列为控制范围。 

5.7.6 弱电及智能化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根据管理的需要，设置网络、广播、安防等系统； 

2 设备及管线应技术先进、效率高、环境兼容性好； 

3 设备、管线的布置应隐蔽； 

4 对安全品质差、保护级别高及其他特殊功能需要的历史建筑应设置安全监

测系统。 

5.7.7 声学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分析场地声环境状况，明确场地声环境控制指标要求； 

2 场地噪声控制措施宜与场地修复相结合； 

3 应合理控制新增和更换设备的噪声限值，确保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

范》GB50118 的相关要求； 

4 应分析室内声环境状况，明确容积大于 300m
3 的封闭空间室内音质标准控

制要求； 

5 室内音质设计宜与室内装修设计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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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 

6.1 一般规定 

6.1.1 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拍摄并保存原建筑物各部位、节点等历史要素的照片、影像资料； 

2 应结合现场情况，复核设计图纸； 

3 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内容应包括：工程概况、施工部署、重点保护要素

及专项修复方案、施工准备与资源配置计划、主要分部分项施工方案、保证措施、

施工进度计划、施工现场平面布置等。 

4 专项修复方案应包括重点保护要素的现场保护措施，修复材料、工艺、技

术措施、施工方法、质量要求及技术可逆措施等。 

6.1.2 修复材料选用前应进行材料现场甄选和专项检测。 

6.1.3 施工时应加强观测和监护，发现存在安全隐患时，应及时采取有效技术措

施，保证安全。 

6.1.4 工程资料文件的收集应与施工进度同步进行，并确保其真实性、完整性和

准确性。施工结束后，施工单位应完成相关资料的整理归档工作。 

6.2 专项技术 

6.2.1 墙面清洗应根据墙面材质及强度、建筑部位、污垢原因和程度，采取以下

清洗方法： 

1 中高压水清洗：采用带压力设备的水枪喷水施工，适用于各类墙面的大气

灰尘污染及轻度污垢的清洗； 

2 敷贴法清洗：适用于砖石类墙面的深层渗透性污染的清洗； 

3 脱涂料清洗：适用于表面覆盖有建筑涂料的墙面的清洗，一般采用涂料乳

化剂及压力水枪冲洗结合的方法； 

4 特殊专用清洗剂清洗：适用于墙面受到油漆、锈斑及其他污染物严重污染

的清洗；采用专用清洗剂时，应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 

5 砂冲洗法清洗：适用于特定的材质硬度高的墙面的清洗； 

6 机械打击研磨清洗：适用于板材厚度较大，线脚花饰较少的毛面石材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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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清洗； 

7 人工凿除剥离：适用于表面覆盖有砂浆、真石漆等不当修复且采用常规清

洗法难以去除的墙面的清洗。 

6.2.2 砖石增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适用于砖石材料表面劣化材质的增强处理； 

2 增强材料宜选用透气性、渗透性材料； 

3 增强材料表面应干燥、清洁，可采取流涂、浸涂、喷淋、注射等工艺； 

4 在施工前应确定要求增强效果所对应的增强材料用量。 

6.2.3 砖粉拼色和平色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砖粉拼色和砖石平色适用清水墙或砖石墙面修复； 

2 砖粉拼色工艺应首先根据原有墙面确定基本标准色，再配出同一色系不同

层次的颜色，完成后使不同深浅颜色的砖块任意随机分布； 

3 平色宜采用专用平色材料，施工时通过掺入不同比例的无机色粉，涂刷于

墙面，取得修旧如旧的效果，也可用于修补清水墙面的砖块拼色； 

4 平色材料应具有很好的渗透性，能溶解色粉并较为持久地保持颜色，严禁

在墙面表面成膜；施工可采用流涂、涂刷、喷淋等工艺； 

5 在施工前，需做不同拼色和平色的样板，以选择最终符合要求的效果。 

6.2.4 憎水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憎水处理可减小砖石材料的吸水性，提高其抗风化能力，适用于建筑外墙

防雨水侵蚀； 

2 施工时应控制木材含水率，可采取刷涂、喷涂等工艺； 

3 应确定达到憎水效果时的憎水材料用量。 

6.2.5 木材的防腐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具有防虫功能的药剂刷涂于木结构的表面，以防止木材遭受虫蛀； 

2 更换的新木材可采用高压浸渍处理。 

6.2.6 防潮层修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砖砌体防潮层修复宜采用墙根钻孔化学注射法； 

2 在施工前应调查清楚砖砌体的构造，并针对性地制定具体施工方案，方案

应充分考虑防水剂在墙体中形成连续的防水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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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复效果宜用无损红外热像方法检测施工前后含水率的变化，或通过取样

测试材料含水率的变化来进行评估。 

6.3 建筑施工 

6.3.1 屋面工程的施工工艺、质量检查应满足《传统建筑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30 的要求，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坡屋面同一坡面上不得采用不同规格、色泽的瓦片，瓦片有缺角、裂缝、

砂眼、翘曲等缺陷不得使用； 

2 当采用小青瓦、琉璃瓦、石板瓦及其他特殊材料的屋面修复时，应编制专

项修复施工方案。 

3 屋面可利用的旧檐沟、落水管及铁制零配件等，应按原状修复，并应做好

防锈处理； 

4 保温层、变形缝、防水、泛水、出水口等构造的施工，应按相关规定执行。 

6.3.2 板（块）材墙面内、外墙面损坏的修复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板（块）材安装必须牢固，嵌缝密实、平直，花纹、质感、色彩宜基本一

致，表面不得有隐伤、风化等缺陷； 

2 板（块）材的翻铺、局部调换，应在施工前进行挑选、预拼、编号； 

3 板（块）材接缝损坏，应配制相似嵌缝料，按原样补嵌牢固、严实，不得

有漏嵌及渗水现象； 

4 应根据面层的损坏严重程度，可采用无机胶凝材料灌浆、同质同色石屑砂

浆、板（块）材换补方法等修复。 

6.3.3 抹灰墙面应根据起壳、裂缝、风化、剥落等损坏原因和损坏程度进行修复，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层起壳，无裂缝，起壳面积在 0.1m
2 以内，可作渗透增强处理； 

2 面层起壳，面积大于 0.1m
2，应凿除重做；面层裂缝，宽度在 0.3mm 以下，

无起壳现象，宜进行表面嵌缝处理； 

3 面层酥松、剥落，但基层强度和整体性较好，宜凿除面层，局部修补； 

4 墙面局部修补接缝宜设在墙面的引线、阴角、线脚凹口处； 

5 墙面修复材料的配合比应参照墙面材料的现状或原状进行试配，并达到设

计效果后再全面施工。 



 

18 

6.3.4 楼地面工程应符合《传统建筑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30 的要求，并符合

下列规定： 

1 当木地板出现缺损、松动、腐烂时，面积在 20%以内应进行局部修换，损

坏面积大于 20%宜进行翻修； 

2 当拼花木地板的面层磨坏、残缺时，应选择同质、同规格和色泽的材料，

按原有图案进行拼修。铺贴用胶应符合防水、防菌和环保等要求； 

3 木地板修复所用材料，质量应符合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并应作防腐处理； 

4 当砖石地面层碎裂、松动时，应选择材质、规格、色彩、纹样相同的材料

进行局部更换； 

5 石板、地砖的面层材料应进行对色拼花、试铺、编号，面层铺贴应平整、

牢固，无沾污、浆痕、泛碱，色泽一致。 

6.3.5 应根据门窗的类型选择不同的施工技术，门窗的用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木门窗修复所用木材的材质宜与原建筑材质相同或相近； 

2 钢、铜等金属门窗修复用料的品种、规格、型号、材质及焊条等，应具有

出厂质量合格证； 

3 局部修复的门窗应尽量利用原有材料，利用旧材料应经技术鉴定或评估

后，方可使用。 

6.3.6 装饰工程的修复应符合《传统建筑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30 的要求，并

满足下列规定： 

1 细木装饰（护壁板、木线条、挂落、窗帘盒、窗台板、护栏、扶手等）出

现起鼓、损坏、松动、残缺、腐烂等情况时，应予修复，对具有历史、艺术价值

的装饰，应按原样修补、拼接、加固或原样复制； 

2 细木装饰局部修复时，应充分利用原有材料，装饰构图、施工工艺、构造

连接方式应与原有装饰协调，细木装饰翻修时，宜保持原有风格和工艺特点； 

3 细木装饰用料的材种，宜与原装饰用材相同，应控制含水率、斜纹翘曲、

木节等缺陷，并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4 细木装饰油饰（油漆、涂料、贴膜等）出现起泡、粉化、龟裂、退色、变

色、起皮、剥落等情况时，应予修复。当表面层退色、局部开裂、起泡、起皮等

损坏可局部修补；当基层腻子起鼓、酥松、粉化、面层老化等严重损坏，宜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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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做。 

6.3.7 雕塑工程的修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风格、纹样、材料、工艺应与建筑历史特征相符合，并符合《传统建筑工

程技术标准》GB/T 51330 的要求； 

2 当雕塑存在缺失或严重损坏的情况，可采用按原件复制后补缺或更换的方

法；复制件宜与原有的雕饰风格、尺度和工艺特点协调，并满足相关工艺要求。 

6.4 结构施工 

6.4.1 施工前，应事先对受影响的承重结构采取保护、加固、卸载或分离等可靠

技术措施。 

6.4.2 施工过程中，必须加强安全监测、监护，对建筑本体及邻近建筑进行沉降

监测，发现建筑物有异常沉降、倾斜、开裂等情况时，应立即与相关单位联系，

采取紧急安全措施。且在加固完成后继续进行沉降监测，直至沉降稳定。 

6.4.3 加固用材料，应符合现行相关标准要求，并进行防锈、防护等耐久性保护

处理。 

6.4.4 结构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基基础加固时宜符合《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GJ 123 的要

求； 

2 砌体结构工程应符合《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 的要

求； 

3 木结构工程应符合《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 的要求； 

4 钢结构工程应符合《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的要求； 

5 混凝土结构工程应符合《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的要求。 

6.5 机电安装 

6.5.1 当建筑机电设备（给排水、供暖通风、电气照明、电梯、水泵、消防、防

雷等）因其负载能力或设备、材料老化，不满足当前使用和安全要求时，应予修

复、更新或增设。更换或新增设备及其系统的敷设，应满足建筑功能和安全要求。 

6.5.2 给排水系统与设备的安装与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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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给排水管道穿过墙壁或楼板，应设置金属或塑料套管，且管道与墙壁或楼

板之间的缝隙应进行防火封堵；  

2 室内排水管修换使用 UPVC 管时，其接口应用粘结剂粘牢； 

3 重点保护部位卫生洁具及零件损坏，应按原件的外观特征进行维修拆换。 

6.5.3 通风空调系统及设备的安装与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分体式空调室内机宜置于与家具、装饰风格和色彩等相协调的隐蔽位置； 

2 室外机宜放置在墙角、阳台、露台、屋顶上或隐蔽处，必要时采取措施； 

3 集中空调系统风管可布置在吊顶层或架空地板内。 

6.5.4 电气系统及设备的安装与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源引入宜用电缆埋地进线； 

2 电线与墙壁、吊顶之间应进行绝缘处理； 

3 所有灯具应采用绝缘导线、瓷管、玻璃丝等不燃材料作隔热保护； 

4 灯具光源的照度和颜色应与室内装修风格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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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竣工 

7.1 一般规定 

7.1.1 施工完成后，应对工程进行质量验收，质量验收除满足本导则及设计要求

外，还应符合现行《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混凝土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等国家和重庆市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7.1.2 工程的竣工资料应及时整理并归档，并应作为历史建筑日常维护的依

据。 

 

7.2 验收 

7.2.1 历史建筑修复建设工程质量验收应包括重点保护要素等专项修复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 

7.2.2 竣工交验前，施工单位应对工程进行自验，达到验收标准并报监理评定合

格。建设单位（业主）应严格按照国家及重庆市现行工程验收标准，组织勘察单

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开展竣工验收工作，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

用。 

7.2.3 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应及时向城乡建设档案管理机构移交文字、图纸、

图表、声像、电子文件，以及检测、测绘资料等竣工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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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重庆市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表 A.1 重庆市第一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序

号 
建筑名称 区(县)辖 序号 建筑名称 区(县)辖 

1 圆庐 渝中区 35 大堡村茶元沟某民居 石柱县 

2 下洪学巷 40 号 渝中区 36 兴隆镇幸福村 313 号 奉节县 

3 水江镇蒿芝湾民宅 南川区 37 白象街 151 号 渝中区 

4 市档案馆圆厅楼 沙坪坝区 38 蔺市镇雷家大院 涪陵区 

5 孔香园 南岸区 39 东溪镇永乐村陈氏民居 綦江区 

6 周恒顺旧居 巴南区 40 丁雪松故居 巴南区 

7 嘉州别墅 渝北区 41 范绍增旧居 巴南区 

8 真武场吴氏民居 江津区 42 石家乡安桥村姚家大院 石柱县 

9 龙驹镇向东村谭氏大院 万州区 43 明通镇龙泉村徐植林大院 城口县 

10 石家乡九龙村王氏大院 石柱县 44 巴家乡石坎村姚氏民居 秀山县 

11 陕西路 115 号 渝中区 45 桑坪镇长坪村邓家大院 云阳县 

12 龙潭镇吴家大院 酉阳县 46 凤鸣镇黎明村彭家大院 云阳县 

13 黄桷坪钟家大院 沙坪坝区 47 双江镇金龙村中正室 潼南区 

14 杨森公馆 万州区 48 李华飞故居 巴南区 

15 枫木乡昌平村陈氏民居 石柱县 49 苏家大院 巴南区 

16 善果巷 35 号 渝中区 50 东溪镇钟溪村冯家大院 忠县 

17 土湾二层岩戴团长民居 沙坪坝区 51 桐梓镇解放街吴家大院 武隆县 

18 周家湾孙家院子 巴南区 52 孟浩然故居 梁平县 

19 厚庐 渝中区 53 堡子镇四坪村云家湾某民居 涪陵区 

20 龚家抱厅 黔江区 54 林森公馆 铜梁区 

21 杜氏民宅 南岸区 55 五宝镇新三村陈氏民居 江北区 

22 嘉陵新村 73 号民宅 渝中区 56 濯水镇烟房钱庄 黔江区 

23 黄锡滋产业建筑群 南岸区 57 丰盛镇十全堂 巴南区 

24 渝钢村工人住宅 大渡口区 58 
米市街合记堆店（原米市街

开埠时期米仓） 
南岸区 

25 原国民政府邮政总局局长官邸 南岸区 59 原开埠时期米仓（法式洋楼） 南岸区 

26 王氏民宅 南岸区 60 
原白理洋行附属楼（洋行辅

助用房） 
南岸区 

27 盘龙村赵家大院 巴南区 61 周家湾白理洋行 南岸区 

28 天星寺镇芙蓉村廖家大院 巴南区 62 下洪学巷尚悦明清客栈 渝中区 

29 库楼民居 涪陵区 63 丰盛镇依仁西医馆 巴南区 

30 钱塘镇陈伯纯民宅 合川区 64 宁厂镇供销社 巫溪县 

31 张家村石氏民宅 合川区 65 涂山镇安达森洋行 南岸区 

32 朱沱镇天福祥木楼 永川区 66 濯河坝讲堂 黔江区 

33 寿昌村刘氏大院 铜梁区 67 涪陵中心医院教会医院旧址 涪陵区 

34 路孔镇沁芳阁 荣昌区 68 南岸区政府原办公楼 南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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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白屋文学院旧址（四川省立重庆

女子示范学校旧址） 
江津区 98 求精中学建筑群 渝中区 

70 南开中学礼堂 沙坪坝区 99 原万县地委大会堂 万州区 

71 原西南民政部办公楼 渝中区 100 
原万县专区医院血液、肾脏

内科楼 
万州区 

72 解放军影剧院 渝中区 101 原万县专区医院消化内科楼 万州区 

73 
重庆市委党校（原四川省委第二

党校）图书馆 
九龙坡区 102 原万县专区医院办公楼 万州区 

74 
重庆大学 B 区（原重庆建筑工

程学院）实验大楼 
沙坪坝区 103 

重庆市委党校（原四川省委

第二党校）办公楼 
九龙坡区 

75 
重庆大学 B 区（原重庆建筑工

程学院）建工馆 
沙坪坝区 104 

重庆市委党校（原四川省委

第二党校）工程监管部办公

楼 

九龙坡区 

76 
重庆大学 B 区（原重庆建筑工

程学院）法学院办公楼 
沙坪坝区 105 重钢红楼 大渡口区 

77 白象街 166 号 渝中区 106 重钢白楼 大渡口区 

78 大清邮局旧址 渝中区 107 
西南大学（原西南师范学院）

八一楼 
北碚区 

79 杨家坪疗养院综合楼 九龙坡区 108 
西南大学（原西南师范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北碚区 

80 第一机械制造工业学校实验楼 九龙坡区 109 厚慈街 95 号 渝中区 

81 
西南大学（原西南师范学院）文

学院 
北碚区 110 原德国领事馆 渝中区 

82 
西南大学（原西南农学院）三十

四楼 
北碚区 111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旧址 沙坪坝区 

83 
原重庆第二机械工业学校第一

教学楼 
沙坪坝区 112 双江镇大礼堂 潼南区 

84 重庆木材综合厂办公楼 大渡口区 113 民盟机关报办公楼旧址 渝中区 

85 钢花影剧院 大渡口区 114 黄正街红楼 九龙坡区 

86 远觉镇南华宫 荣昌区 115 巴山仪器厂办公楼 九龙坡区 

87 黔彭军民厅 彭水县 116 甘家坝天主堂 南川区 

88 永城镇芙蓉书院 綦江区 117 白沙镇川主庙 江津区 

89 石蟆镇岱云馆 江津区 118 荣昌区真原堂 荣昌区 

90 中和堂诏书阁 垫江县 119 庙宇镇天主教堂 巫山县 

91 西班牙公使馆旧址 南岸区 120 朝阳寺 忠县 

92 
原重庆第一机械制造工业学校

行政办公楼 
九龙坡区 121 宝善宫 沙坪坝区 

93 原长江剧场 九龙坡区 122 龙凤镇三境寺白塔 合川区 

94 清华中学建筑群 巴南区 123 石堰镇狮子村代家祠堂 长寿区 

95 天府发电厂办公小洋楼 北碚区 124 綦江区大佛寺 綦江区 

96 原西南农学院土研室 北碚区 125 西彭镇马安村杨家祠堂旧址 九龙坡区 

97 麻乡约民信局 綦江区 126 三驱镇金鼎寺旧址 大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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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虎城镇禹王宫 梁平县 152 丁家楼子 万州区 

128 双龙镇红岩村张家祠堂 长寿区 153 海棠镇张家寨 长寿区 

129 太和镇唐家村唐家祠堂 合川区 154 石家乡池谷冲碉楼 石柱县 

130 永川天主堂 永川区 155 丰盛镇大房子碉楼 巴南区 

131 郭家镇白银观宝塔 开州区 156 平桥镇土碉楼 武隆县 

132 火柴原料厂旧址 渝中区 157 清平镇瓦店村碉楼 合川区 

133 望江厂中码头厂房 江北区 158 响水镇黄天嘴箭楼 万州区 

134 天府发电厂维修车间 北碚区 159 王家乡罗田院子石碉楼 石柱县 

135 重庆特殊钢厂旧址 沙坪坝区 160 江防碉楼 沙坪坝区 

136 
长安精密仪器厂汽车零部件库

房 
江北区 161 鹅岭公园 渝中区 

137 红山铸造厂建筑群 南川区 162 西山公园 万州区 

138 晋林机械厂旧址建筑群 万盛区 163 北碚公园 北碚区 

139 慈云寺重庆茶厂建筑群 南岸区 164 枇杷山公园 渝中区 

140 中央电影制片厂旧址 南岸区 165 葛兰镇邵家桥 长寿区 

141 木洞粮仓建筑群 巴南区 166 胜天湖水库大坝 北碚区 

142 丰盛镇一品殿 巴南区 167 狮子滩水电站大坝 长寿区 

143 凉风镇青龙寨双箭楼 万州区 168 大路镇龙门溪大桥 璧山区 

144 许明寺镇吴翠廷碉楼 丰都县 169 中桥乡乐善桥 南川区 

145 龙凤镇龙多山寨 合川区 170 石壕镇红军桥 綦江区 

146 保和寨 垫江县 171 三庙镇唐家沟渡槽 合川区 

147 平浪箭楼 开州区 172 南津街花园村黄氏民宅朝门 合川区 

148 大兴箭楼 万州区 173 
重庆大学 B 区（原重庆建筑

工程学院）校门 
沙坪坝区 

149 梯子岩崖居 万州区 174 仁义镇小屋基贞节牌坊 荣昌区 

150 咀上双箭楼 万州区 175 重庆发电厂厂门旧址 九龙坡区 

151 走马镇清顺寨 万州区 176 金紫山重百仓库 渝北区 

 

表 A.2 重庆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序号 建筑名称 区（县）辖 序号 建筑名称 区（县）辖 

1 磁器口金碧巷 29 号 沙坪坝区 12 五里乡程家中院 黔江区 

2 磁器口童家院子 沙坪坝区 13 五里乡程家下院 黔江区 

3 官坝镇孙家湾院子 忠县 14 浩口乡黄家坪古院落 武隆区 

4 云安镇唐家大院 云阳县 15 土地乡天生四合大院 武隆区 

5 云安镇郭家大院 云阳县 16 唐赤英故居 大足区 

6 石蟆镇五福庄园 江津区 17 安胜镇谢氏民宅 梁平区 

7 蔡家镇赵家坝碉楼院子 江津区 18 云雾乡屏风村张家院子 奉节县 

8 陈食街道杜氏院子 永川区 19 石岗乡鹿坡村李家院子 奉节县 

9 酉水河镇河湾村白氏家宅 酉阳县 20 石岗乡明水村彭家院子 奉节县 

10 酉酬镇江西村田家大院 酉阳县 21 新乐乡彭家院子 石柱县 

11 五里乡程家上院 黔江区 22 黄家镇黄学珍三合院 彭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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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太原镇班竹园新房子冉家院落 彭水县 53 吴滩镇田家祠堂 江津区 

24 乾丰镇陈家嘴庄园 南川区 54 红岩牌缝纫机厂第八号楼 沙坪坝区 

25 太平场镇五星园 南川区 55 红岩牌缝纫机厂第十七号楼 沙坪坝区 

26 三泉镇窑湾洋房子 南川区 56 狮子滩电厂厂房及办公楼 长寿区 

27 太平场镇三星村碉楼院子 南川区 57 檀木煤矿机房 巫溪县 

28 韦奚成旧居 南川区 58 沙子坨煤矿仓库 武隆区 

29 沙子坨煤矿宿舍楼 武隆区 59 重庆公交公司汽车配件仓库 九龙坡区 

30 望江机器制造厂职工宿舍群 江北区 60 铜罐驿粮站 九龙坡区 

31 重庆造船厂百货楼 南岸区 61 长生桥镇粮站 南岸区 

32 大安街道供销社 永川区 62 河图镇石岗堡碉楼 南川区 

33 双江镇彭氏酒厂 潼南区 63 太平竹坝沟碉楼 南川区 

34 重庆医科大学南教学楼 渝中区 64 石墙镇聂家碉楼 南川区 

35 重庆医科大学北教学楼 渝中区 65 高峰镇龙井湾碉楼 垫江县 

36 重庆交通大学青楼 南岸区 66 四屏镇狮栗林碉楼 江津区 

37 重庆交通大学红楼 南岸区 67 凯旋路电梯 渝中区 

38 西南大学附中勤朴楼 北碚区 68 重庆交通大学水塔 南岸区 

39 同兴镇社员食堂 北碚区 69 重庆发电厂水塔 九龙坡区 

40 重庆造船厂俱乐部 南岸区 70 澄江镇运河水坝 北碚区 

41 江陵机器厂体育场 江北区 71 凯旋路旱拱桥 渝中区 

42 通用机器厂电影院 江北区 72 永欣桥 永川区 

43 四川美术学院城市雕塑设计院 九龙坡区 73 鹅岭七孔桥 渝中区 

44 重庆市委党校一号办公楼 九龙坡区 74 中干渠明通段 北碚区 

45 重庆市委党校三号办公楼 九龙坡区 75 红卫渡槽 九龙坡区 

46 重庆市委党校医院 九龙坡区 76 仙龙飞渡渡槽 永川区 

47 宁厂镇大河运输社大楼 巫溪县 77 沙坪镇双坪渡槽 垫江县 

48 檀木煤矿综合楼 巫溪县 78 长坝镇长干子渡槽 武隆区 

49 沙子坨煤矿办公楼 武隆区 79 巷口镇黄泥凼渡槽 武隆区 

50 沙子坨煤矿大礼堂 武隆区 80 大观镇官溪罗氏庄园朝门 南川区 

51 七星镇唐家祠堂 梁平区 81 接龙乡唐八王旧址朝门 武隆区 

52 故陵镇刘家祠堂 云阳县    

 

表 A.3 重庆市第三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序号 建筑名称 区(县)辖 序号 建筑名称 区(县)辖 

1 彭家大院 渝北区 6 
大观镇大兴村新院子与保安

楼 
梁平区 

2 重庆大学外教宿舍 1#、2# 沙坪坝区 7 翠屏湾老屋 垫江县 

3 董家山碉楼 巴南区 8 熊孝能碉楼 垫江县 

4 刘家花厅 云阳县 9 高宗友古碉楼 垫江县 

5 刘家院子 云阳县 10 座坪碉楼 垫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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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徐生云碉楼  垫江县 49 罗汉寺街 9-2# 渝中区 

12 南山古碉楼 垫江县 50 文化宫大剧院 渝中区 

13 大庄村王家老屋院子 奉节县 51 马鞍山 47 号 渝中区 

14 花屋书院 奉节县 52 西南合成制药厂办公楼 渝北区 

15 新庙村大屋基民居 奉节县 53 原文星公社办公楼 北碚区 

16 中兴村李家祖屋 奉节县 54 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 沙坪坝区 

17 曾家大院 城口县 55 西南政法大学电教中心 沙坪坝区 

18 蔡家湾煤场职工楼 巫溪县 56 西南政法大学东山办公楼 沙坪坝区 

19 白涛街道新院子 涪陵区 57 四川外语学院培英楼 沙坪坝区 

20 
蔺市镇五尧村 6 社大屋基石

碉楼 
涪陵区 58 

重庆邮电大学樱花园 1 号、3

号 
南岸区 

21 双龙镇正街 52 号 长寿区 59 重化俱乐部 巴南区 

22 刘足山碉楼 南川区 60 原重钢职工医院住院部主楼 大渡口区 

23 赵家湾胡宅及朝门 南川区 61 原重钢型钢厂–行政办公楼 大渡口区 

24 新月台 南川区 62 走马镇原供销社 万州区 

25 张家院子 南川区 63 柱山一校 万州区 

26 原松藻矿务局-住宿楼 綦江区 64 义和镇大山粮站 涪陵区 

27 青堰村双雕楼 江津区 65 原天台公社办公楼 长寿区 

28 杜家咀孙家大院 江津区 66 新田乡中学教学楼 綦江区 

29 袁家洋楼 江津区 67 原松藻矿务局-体育场 綦江区 

30 黄桷田碉楼 江津区 68 青年公社堡堂大队办公楼 
万盛经开

区 

31 八塘镇高梯子院子 璧山区 69 九锅箐知青房 
万盛经开

区 

32 郭家村碉楼 璧山区 70 原 3539 厂女工卫生室 江津区 

33 段家院子 铜梁区 71 聚奎中学-石柱洋楼 江津区 

34 安富老知青点 荣昌区 72 原晋江机械厂-办公楼 江津区 

35 杨家大院 永川区 73 高石坎小学 璧山区 

36 彭水高桥村新房子 彭水县 74 国营华川机械厂大礼堂 合川区 

37 靛水李氏民居 彭水县 75 金子蓄牧站 合川区 

38 廖家村传统建筑群  彭水县 76 原四川矿业学院办公楼 合川区 

39 
太原镇冉氏祖宅（太原老粮

仓） 
彭水县 77 重棉四厂-电影院 合川区 

40 邹家村出水塘屋基 武隆区 78 天星粮站 合川区 

41 石会镇黄家大院 黔江区 79 小林粮站 铜梁区 

42 杨家四合院 秀山县 80 原五福乡影剧院  荣昌区 

43 石坝屋基廖氏庄园 巴南区 81 原莲花公社办公楼 秀山县 

44 义瑞号 酉阳县 82 龙潭镇老派出所 酉阳县 

45 重庆大礼堂东楼 渝中区 83 郭家祠堂朝门 南川区 

46 工贸大厦 南岸区 84 犹家大祠堂 
万盛经开

区 

47 扬子江假日饭店 南岸区 85 龙门号 江津区 

48 铜溪老百货公司 合川区 86 重庆渝北储运公司 603 仓库 两江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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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鸽牌电缆厂红砖厂房 沙坪坝区 109 临江大桥 开州区 

88 鸽牌电缆厂主厂房 沙坪坝区 110 敞垭口引水渠 丰都县 

89 
原重钢型钢厂–1#、2#、3#

烟囱 
大渡口区 111 新立渡槽 忠县 

90 原重钢型钢厂–5 号高炉 大渡口区 112 龙溪老桥 巫山县 

91 原重钢型钢厂–第三跨厂房  大渡口区 113 百年廊桥 南川区 

92 原重钢型钢厂–机械厂车间 大渡口区 114 庙子塘大桥 南川区 

93 原重钢型钢厂–煤气柜 大渡口区 115 安坪大桥 南川区 

94 原云阳国营酒厂 云阳县 116 中兴桥洞及桥楼 江津区 

95 大梨土陶窑 梁平区 117 桥溪口闸坝 江津区 

96 
綦江齿轮厂–技术装备部热

后加工区  
綦江区 118 五福电站 江津区 

97 
重庆松藻矿山机械厂–热工

铸造车间 
綦江区 119 洋辉铁路桥 江津区 

98 
原松藻矿务局–打通–矿主力

井 
綦江区 120 老仁沱大桥 江津区 

99 枇杷山正街碉堡 渝中区 121 老真武大桥 江津区 

100 龙王洞碉楼（李家沟碉楼） 北碚区 122 健龙镇画眉村引水渠 璧山区 

101 杨老爷寨子 开州区 123 太安罐头厂水塔 潼南区 

102 新立中学碉楼 忠县 124 巴岳山水塔 铜梁区 

103 石坝村碉楼（永安楼） 忠县 125 少云大桥 铜梁区 

104 多宝渡槽 渝北区 126 铜鼓桥 荣昌区 

105 统景风景桥 渝北区 127 万善桥渡槽 永川区 

106 长生桥镇河咀渡槽 南岸区 128 吉安镇黄沙村新桥 永川区 

107 重庆啤酒厂水塔 九龙坡区 129 文化宫红星亭 渝中区 

108 重庆热水瓶厂水塔 九龙坡区 130 碧津公园 渝北区 

表 A.4 重庆市第四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序号 建筑名称 区（县）辖 序号 建筑名称 区（县）辖 

1 
重庆水轮机厂–18 米跨铆焊

车间 
巴南区 10 重庆水轮机厂–青砖房 巴南区 

2 
重庆水轮机厂–18 米跨电机

车间 
巴南区 11 清华中学建筑群-东门六角亭 巴南区 

3 
重庆水轮机厂–24 米跨电机

车间 
巴南区 12 清华中学建筑群-方泽亭 巴南区 

4 
重庆水轮机厂–24 米跨水轮

车间 
巴南区 13 清华中学建筑群-困学斋 巴南区 

5 重庆水轮机厂–电机胶木房 巴南区 14 清华中学建筑群-工字堂 巴南区 

6 重庆水轮机厂–电器车间 巴南区 15 清华中学建筑群-汉群堂 巴南区 

7 重庆水轮机厂–供运线材库 巴南区 16 清华中学建筑群-行政楼 巴南区 

8 重庆水轮机厂-工具车间 巴南区 17 清华中学建筑群-博文楼 巴南区 

9 清华中学建筑群-经始亭 巴南区 18 澄江镇澄江路 155 号 北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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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西山坪劳教中心旧址 2（老

监狱） 
北碚区 51 酱油厂 江津区 

20 
西山坪劳教中心旧址 3（探

监室） 
北碚区 5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 2383

仓库旧址 
江津区 

21 八塘镇蹬子坪桥 璧山区 53 五福粮站 江津区 

22 大路街道三台村板壁渡槽 璧山区 54 原江津石门印刷厂 江津区 

23 长征影剧院 大渡口区 55 走马渡槽 高新区 

24 重庆肉联厂医务室 大渡口区 56 走马慈云望儿桥 高新区 

25 迎春二桥 大渡口区 57 大岩口桥 开州区 

26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

公司（原三线建设时期四川

汽车制造厂）型钢厂 

大足区 58 镇安镇芭蕉村桥亭子古桥 开州区 

27 绿柏乡政府办公楼 垫江县 59 卷东桥 两江新区 

28 檀树村碉楼 垫江县 60 涂山镇安达森洋行 4 南岸区 

29 坪山镇沙子山碉楼 垫江县 61 涂山镇安达森洋行 3 南岸区 

30 澄溪跳蹬桥 垫江县 62 涂山镇安达森洋行 2 南岸区 

31 龙塘坝大院 丰都县 63 慈云寺茶厂建筑群-花茶仓库 南岸区 

32 黄安堂房屋 丰都县 64 慈云寺茶厂建筑群-沱茶车间 南岸区 

33 大庄村富家沟院子 奉节县 65 慈云寺茶厂 南岸区 

34 刘家土楼 奉节县 66 慈云寺茶厂建筑群-评审室 2 号 南岸区 

35 一磺厂医院 奉节县 67 慈云寺茶厂-物料库 南岸区 

36 友爱村刘维斌老屋 奉节县 68 慈云寺茶厂-红砖房 南岸区 

37 竹园镇义和村胡家院子 奉节县 69 慈云寺茶厂-赶场楼 南岸区 

38 五马石墨溪河石桥 奉节县 70 慈云寺茶厂建筑群-打砖车间 南岸区 

39 一磺厂医院-住院部 奉节县 71 黄锡滋产业建筑群-黄家港 42# 南岸区 

40 一磺厂医院-检查室 奉节县 72 长生桥镇粮站 4 南岸区 

41 原酒店乡麻堆学校 涪陵区 73 长生桥镇粮站 3 南岸区 

42 增福乡水井湾民居 涪陵区 74 长生桥镇粮站 2 南岸区 

43 奓口石院子 合川区 75 重庆邮电大学雨红莲 南岸区 

44 梓潼古寨城门城墙 合川区 76 广益中学防空洞 南岸区 

45 金子粮站 合川区 77 
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桥梁结构

实验室 
南岸区 

46 
黄锡滋产业建筑群-黄家港

101# 
合川区 78 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职工食堂 南岸区 

47 原江津石门酒厂、印刷厂 江津区 79 赵团长老屋 南川区 

48 糖厂电影院 江津区 80 花盆山胡家朝门 南川区 

49 
际华三五三九制鞋有限公司

办公室 
江津区 81 青杠林胡家大院 南川区 

50 
际华三五三九制鞋有限公司

厂房 
江津区 82 大竹碉楼 南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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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井泉碉楼 南川区 120 豫丰纱厂高级宿舍区 沙坪坝区 

84 王家沟碉楼 南川区 121 白土王氏大院 黔江区 

85 陈家碉楼 南川区 122 石家镇鱼田吊脚楼 黔江区 

86 大河土碉楼 南川区 123 石琢之客栈 黔江区 

87 靛水文氏民居 彭水县 124 阿蓬江镇万寿宫 黔江区 

88 岳家岩古寨–文明堂 綦江区 125 叶家房子 荣昌区 

89 阳台山古寨 綦江区 126 安富碉堡楼 荣昌区 

90 
永新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张

氏公馆旧址） 
綦江区 127 玉皇村红石渠 铜梁区 

91 甘霸王庄园 綦江区 128 大庙粮食收购站 铜梁区 

92 庆江机器厂–庆江俱乐部 綦江区 129 石堰桥 铜梁区 

93 庆江机械厂–教学楼 綦江区 130 太安罐头厂第一车间 潼南区 

94 松藻煤电公司招待所 綦江区 131 圆房子提灌站 潼南区 

95 结农村大湾寨门 綦江区 132 松树坪传统民房 万盛经开区 

96 吴家塆拱桥 綦江区 133 林场看护房（九锅箐管护站） 万盛经开区 

97 仙女桥 九龙坡区 134 桐子园四合院 万州区 

98 市委党校行政办公楼 九龙坡区 135 走马镇岭上街 61 号民居 万州区 

99 重庆铁马厂 1 号机加车间 九龙坡区 136 走马镇老区公所 万州区 

100 重庆发电厂吸收塔和除渣房 九龙坡区 137 张家湾大院 万州区 

101 老铜罐驿生资门市 九龙坡区 138 李溪区公所四合大院 酉阳县 

102 老成渝火车站维修组办公楼 九龙坡区 139 杨兴汗房屋 酉阳县 

103 陶家粮站 九龙坡区 140 红军阁 酉阳县 

104 重庆发电厂除渣房 九龙坡区 141 李华家宅 酉阳县 

105 铜罐驿粮站 4 九龙坡区 142 老酱油铺子 酉阳县 

106 铜罐驿粮站 3 九龙坡区 143 德义昌 酉阳县 

107 铜罐驿粮站 2 九龙坡区 144 陈家院子 酉阳县 

108 豫丰纱厂高级宿舍区 2 沙坪坝区 145 枣木村寨 酉阳县 

109 豫丰纱厂高级宿舍区 3 沙坪坝区 146 蔡家沟 酉阳县 

110 豫丰纱厂高级宿舍区 4 沙坪坝区 147 白氏私宅 酉阳县 

111 豫丰纱厂高级宿舍区 5 沙坪坝区 148 
碧津公园-王璞烈士纪念碑（文

物） 
渝北区 

112 豫丰纱厂高级宿舍区 6 沙坪坝区 149 碧津公园-神祖灵童浮雕墙 渝北区 

113 豫丰纱厂高级宿舍区 7 沙坪坝区 150 碧津公园-七夕桥 渝北区 

114 豫丰纱厂高级宿舍区 8 沙坪坝区 151 碧津公园-柳榭桂香 渝北区 

115 豫丰纱厂高级宿舍区 9 沙坪坝区 152 碧津公园-林荫茶舍 渝北区 

116 豫丰纱厂高级宿舍区 10 沙坪坝区 153 碧津公园-孔子亭 渝北区 

117 豫丰纱厂高级宿舍区 11 沙坪坝区 154 碧津公园-抗灾纪念亭 渝北区 

118 重庆特殊钢厂旧址 2 沙坪坝区 155 碧津公园-公园管理中心 渝北区 

119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旧址 2 沙坪坝区 156 碧津公园-碧津塔（文物） 渝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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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碧津公园-重庆巴渝民俗博

物馆 
渝北区 190 

鹅岭公园-丹麦公使馆旧址（文

物） 
渝中区 

158 
碧津公园-龙溪节孝牌坊（区

级文物） 
渝北区 191 

鹅岭公园-澳大利亚公使馆旧

址（国家级文保） 
渝中区 

159 碧津公园-文星阁 渝北区 192 鹅岭公园-鹅岭休闲茶艺中心 渝中区 

160 碧津公园-渝北武术研究院 渝北区 193 张家花园 198 号 渝中区 

161 碧津公园-农耕院 渝北区 194 张家花园 201 号 渝中区 

162 碧津公园-观音庙 渝北区 195 民生路 99 号建筑 渝中区 

163 碧津公园-碧津美术馆 渝北区 196 张家花园 189、198、201 号 渝中区 

164 东风大桥 渝北区 197 千行街 1 号 渝中区 

165 枇杷山公园-原部队营房 渝中区 198 新华路 66 号 渝中区 

166 枇杷山公园-宿舍 2 渝中区 199 卢作孚旧居 渝中区 

167 枇杷山公园-宿舍 1 渝中区 200 交大水工模型实验室 渝中区 

168 
枇杷山公园-王陵基公馆旧

址（区级文保） 
渝中区 201 重庆百货站宿舍 渝中区 

169 枇杷山公园-上品家园 渝中区 202 重庆煤建石油宿舍 渝中区 

170 枇杷山公园-七妹茶园 渝中区 203 重医子弟小学 渝中区 

171 枇杷山公园-枇杷苑茶坊 渝中区 204 塘坊碉楼 巫溪县 

172 
枇杷山公园-枇杷山正街 72

号 
渝中区 205 庙溪河粮站 巫溪县 

173 枇杷山公园-盆景园 渝中区 206 西宁桥 巫溪县 

174 枇杷山公园-苗圃 渝中区 207 鸭江镇颜家大院 武隆区 

175 枇杷山公园-红星亭 渝中区 208 王氏大院 武隆区 

176 枇杷山公园-红楼（文物） 渝中区 209 红岩子大院 武隆区 

177 
枇杷山公园-公园管理处综

合办公楼 
渝中区 210 正街菜市场 永川区 

178 枇杷山公园-阜园 渝中区 211 红星渡槽 永川区 

179 鹅岭公园-月宫殿酒楼 渝中区 212 铁板桥渡槽 永川区 

180 鹅岭公园-园趣堂 渝中区 213 川岩渡槽 永川区 

181 鹅岭公园-夕照亭 渝中区 214 来苏镇水磨滩村老桥 永川区 

182 
鹅岭公园-土耳其公使馆旧

址（国家级文保） 
渝中区 215 泸永桥 永川区 

183 
鹅岭公园-桐轩石室（市级文

保） 
渝中区 216 原外郎乡人民政府 云阳县 

184 鹅岭公园-苏军烈士墓（文物） 渝中区 217 深沟塆碉楼 长寿区 

185 鹅岭公园-绳桥（区级文保） 渝中区 218 丁氏祠堂 忠县 

186 鹅岭公园-莲池长廊 渝中区 219 郑家湾老房子 忠县 

187 鹅岭公园-瞰胜楼 渝中区 220 邓高湾碉楼 忠县 

188 鹅岭公园-飞阁（文物） 渝中区 221 熊氏祠堂 巫山县 

189 鹅岭公园-鹅岭山庄 渝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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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重庆市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序号 建筑名称 区（县）辖 序号 建筑名称 区（县）辖 

1 澄江粮站建筑群–粮仓（一） 北碚区 19 原江北县政府办公楼 两江新区 

2 澄江粮站建筑群–粮仓（二） 北碚区 20 川仪 7 厂厂房 两江新区 

3 澄江粮站建筑群–粮仓（三） 北碚区 21 原江北县人民大会堂 两江新区 

4 澄江粮站建筑群–办公楼 北碚区 22 原江北县委办公楼 两江新区 

5 澄江运河路老仓库 北碚区 23 
原第二机制砖瓦厂–隧道砖窑

厂 
两江新区 

6 石牛沟渡槽 北碚区 24 
原第二机制砖瓦厂–供销社库

房 
两江新区 

7 来凤郭氏民居 璧山区 25 原第二机制砖瓦厂–办公大楼 两江新区 

8 来凤邓家院 璧山区 26 凤仪桥 两江新区 

9 
重庆万吨冷储物流有限公司

办公楼–南楼 
大渡口区 27 原长生区公所–前厅办公楼 南岸区 

10 
重庆万吨冷储物流有限公司

办公楼–北楼 
大渡口区 28 原长生区公所–食堂 南岸区 

11 焦石四角头民居 涪陵区 29 原长生区公所–主办公楼 南岸区 

12 蔺市冉家院子 涪陵区 30 原长生区公所–党委办公楼 南岸区 

13 重庆通用厂凉亭 江北区 31 原长生区公所–礼堂 南岸区 

14 西铝三分厂电影院 九龙坡区 32 扒梳湾碉楼 南川区 

15 重庆发电厂卸煤场 九龙坡区 33 庸公桥 沙坪坝区 

16 重庆渝西医院行政楼 九龙坡区 34 
重庆钢铁设计研究院红楼招待

所 
渝中区 

17 原铜罐乡政府办公楼 九龙坡区 35 原金马寺小学主教学楼 渝中区 

18 原铜罐乡供销社 九龙坡区 36 原金马寺小学综合楼 渝中区 

 



 

32 

本导则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

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本导则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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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年修订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 年） 

4 《重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5 《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6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GB/T 50357 

7 《民用建筑修缮工程查勘与设计标准》JGJ/T 117 

8 《重庆市保护性建筑、传统风貌街巷现状测绘和影像采集成果标准》

DZ/T 002 

9 《古建筑测绘规范》CH/T 6005  

10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 50344 

11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 

12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 

13 《近现代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性评估导则》WW/T 0048 

14 《木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JGJ/T 488 

15 《传统建筑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30 

16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 

17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144 

18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 

19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 

20 《工业构筑物抗震鉴定标准》GBJ 117 

21 《房屋渗漏修缮技术规程》JGJ/T 53 

22 《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GJ 123 

23 《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702 

24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 

25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 

26 《木结构设计标准》GB 5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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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28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29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30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 

31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 

32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33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34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 

35 《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 

3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37 《混凝土结构加固施工及验收规程》DBJ 50-049 

 


